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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合政办〔2021〕7 号 

 

 

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合肥市 
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 

政策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合肥市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政策（试行）》已经

市政府第 8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

落实。 

 

 

 

2021 年 2 月 24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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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市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

若干政策（试行） 
 

为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地交易、就地转化、就地应用，根据

《合肥市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三年攻坚行动方案》精神，制定如下

政策。 

一、促进应用基础研究 

逐年扩大市自然科学基金规模，用于支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

新型研发机构和市级以上实验室、各类研究中心及其科研人员聚

焦我市重点产业领域开展应用基础研究，重点项目给予 20 万元

资助，一般项目给予 10 万元资助。 

二、支持建设概念验证中试平台 

对为实验阶段的科技成果提供概念验证、商业化开发等公共

服务的概念验证中心，按其年度服务性收入的 30%，给予最高

100 万元奖补。对为实验室成果开发和优化、投产前试验或者试

生产服务的中试基地（平台），按其年度服务性收入的 30%，给

予最高 100 万元奖补。对投资建设中试基地（平台）的，按其实

际投资额的 30%，给予最高 500 万元补助。 

三、鼓励建设双创载体 

每年对市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进行绩效评价，

对年度绩效评价优秀的孵化器、众创空间，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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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万元一次性奖补。 

四、实施重大专项协同攻关 

通过“定向委托”“揭榜挂帅”等方式，支持领军企业联合高校、

科研院所，聚焦量子技术、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高端装备、生

物医药等重点领域，组织开展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，

单个项目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补助。特别重大的项目，可采取“一

事一议”方式予以支持。 

五、支持科技服务机构发展 

拓展市创业创新服务券的应用范围，加大企业申领使用支持

力度，用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与非关联科技服务机构之间开展研

发创新、成果转化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等服务

活动。 

六、加快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 

对技术转移机构（含高校设立的）开展技术成果交易服务并

在肥实现转化的，按技术交易合同实际成交额的 1%，给予最高

100 万元奖补。对技术经理（纪）人开展技术成果交易服务并在

肥实现转化的，按技术交易合同实际成交额的 1%，给予最高 30

万元奖补。 

七、激发科技人员成果转化活力 

全市每年支持不少于 100 个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，加大市本

级天使投资基金对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来肥创新创业的投资力

度，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股权、债权投资支持。支持科技成果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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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团队或创业企业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活动，对获得中

国创新创业大赛合肥赛区决赛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且获奖项目在肥

落地转化的创业团队和企业，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

元奖励。 

八、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 

对符合条件的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，按照符合加计扣除

条件的研发费用的 15%给予补助，单个企业最低 10 万元，最高

100 万元。 

九、支持企业吸纳技术就地转化 

对企业购买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在肥实

现转化，并经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记，单项成果成交并实际

支付额 100 万元以上的给予 15%奖补，单个企业最高 150 万元。

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，对经认定登记且年度累计登记

额 500 万元（含）-5000 万元、5000 万元（含）-1 亿元的，按实

际交易额的 2%，分别给予最高 10 万元、20 万元奖补；对登记

额 1 亿元（含）-5 亿元的，按实际交易额的 1%，给予最高 30 万

元奖补；对登记额 5 亿及以上的，给予 50 万元奖补。上述两项

政策条款不重复享受。 

十、支持科技成果应用场景建设 

对经评审符合条件的新技术、新产品和新模式示范应用场景

项目，按其实际投资额一定比例给予补助。其中，实际投资额 1000

万元及以下的项目，按其实际投资额的 30%，给予最高 200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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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；实际投资额 1000 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，按其实际投资额

的 30%，给予最高 500 万元补助。特别重大的项目实行“一事一

议”。 

十一、加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扶持 

市财政设立市科技成果转化基金，参股引导县（市）区、开

发区和各类协同创新平台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子基金，支持科技成

果产业化项目，引导科技成果产业化投资。 

本政策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 2 年，与市级其他政策不重复支持。国家、省新出台有关

规定，按照国家、省政策调整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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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4 日印发 


